
報名表件請向班級老師或活動組索取 
   臺南市新市國小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後育樂營上課時間修正 109.02.04 

壹、依據： 

    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後社團活動實施要點：中華民國 108 年 6 月 26 日南市教安（一）字第 1080688831 號函修正頒佈。 

貳、目的：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休閒興趣管道、激發兒童潛能、充實生活內涵、增進面對多元社會的能力、提升自信與才藝。 

參、各班別時間： 

項目 課程目的 上課時間、地點 課程內容與器材 負責教師與預計上課日期 

（二） 

舞蹈遊戲 

1.藉由遊戲方式，培養學生節奏感

與音樂素養。 

2.增進跳舞的正確態度及觀念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一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。 
※地點：2樓諮商室 

※在節奏分明的情境之中，融合
遊戲，徹底激發內心明星潛能的
舞蹈運動。 
※請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，自
備茶水與毛巾。 

負責教師：周麗瑜 

3/2、9、16、23、30 
4/6、13、20、27 
5/4、11、18、25 
6/1、8，共計 15 次 

(三) 

創意數學與科

學 A班 

1.透過活動提升學生對數學的興

趣。 

2.發現生活與科學之間的關係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一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。 
※地點: A 班-3F 五自教室 
         B 班-505 教室 

※1.數學活動引導介紹，分組競
賽。 
2.自然實驗介紹與實際操作。 
※自備鉛筆、橡皮擦 

負責教師:A 班-陳偉方、B 班-葉瓊榆 
3/2、9、16、23、30 
4/6、13、20、27 
5/4、11、18、25 
6/1、8，共計 15 次 

（四） 
扯鈴 

(進階班) 

1.訓練學生肢體協調與平衡感。 

2.培養團體合作經驗。 

3.發揚民俗體育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一 
16：00-17：30 
(一次上 2堂課) 
※地點:活動中心 

※扯鈴運動簡介、基本動作練
習 
 
※學員可自備扯鈴用具。 

負責教師：鍾瑩燉 
3/2、9、16、23、30 
4/6、13、20、27 
5/4、11、18、25 
6/1、8，共計 15 次 

(五) 
籃球(進階班) 

1.訓練學生肢體協調與平衡感。 

2.培養團體合作經驗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一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籃球場 

※籃球規則、場地介紹、基本動
作練習、實戰練習。 
※請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，自
備茶水、毛巾。 

負責教師：吳孟欣 
3/2、9、16、23、30 
4/6、13、20、27 
5/4、11、18、25 
6/1、8，共計 15 次 

（六） 
桌上遊戲 A 班 

1.透過遊戲，培養學生耐心與溝通力，勇
於挑戰。 
2.訓練思維、多元思考。 
3.培養自信，玩出好品德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一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102 教室 

※桌上遊戲介紹。 
※透過遊戲訓練邏輯思考與空
間概念。 
※認識簡單機率與風險觀念 

負責教師：蔡孟昀 
3/2、9、16、23、30 
4/6、13、20、27 
5/4、11、18、25 
6/1、8，共計 15 次 

（八） 
「藝術家在畫什
麼?」繪畫育樂營 

1.認識中西著名藝術家簡介與畫

作賞析。 

2.藉由仿作藝術家特色技法培養

多元創作力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二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A 班-4F 設計教室 
          B 班-4F 水墨教室 

※繪畫技法、媒材運用。 
※自備 2B 鉛筆、橡皮擦、水彩
用具、粉蠟筆、剪刀 

負責教師：A班-吳青軒、B班-林奕攸 
3/3、10、17、24、31 
4/7、14、21、28 
5/5、12、19、26 
6/2、9，共計 15 次 

（十一） 
扯鈴 

(初階班) 

1.訓練學生肢體協調與平衡感。 

2.培養團體合作經驗。 

3.發揚民俗體育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二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:活動中心 

※扯鈴運動簡介、基本動作練
習 
※學員可自備扯鈴用具。 

負責教師：鍾瑩燉 
3/3、10、17、24、31 
4/7、14、21、28 
5/5、12、19、26 
6/2、9，共計 15 次 

（十二） 
心算 

1.培養學生珠心算興趣與基本運

算知能。 

2.強化學童的專注力。 

3.加強學生左右腦的活動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二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102 教室 

※心算基本概念、算盤拿法、
加減算口訣、運算練習、乘除
算練習……。 
 

負責教師：劉大安 
3/3、10、17、24、31 
4/7、14、21、28 
5/5、12、19、26 
6/2、9，共計 15 次 

（十三） 
英語魔法 

營 

1.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興趣，增進

溝通的能力。 

2.加強學生英語發音及字母拼讀

的能力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二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110 教室。 

※英語繪本故事、節慶故事、
兒歌韻文與童謠等相關主題為
教學內容。 
※請自備鉛筆、彩色筆、橡皮
擦。 

負責教師：劉虹彩 
3/3、10、17、24、31 
4/7、14、21、28 
5/5、12、19、26 
6/2、9，共計 15 次 

（十四） 
桌上遊戲 B 班 

1.透過遊戲，培養學生耐心與溝通力，勇
於挑戰。 
2.訓練思維、多元思考。 
3.培養自信，玩出好品德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二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101 教室 

※桌上遊戲介紹。 
※透過遊戲訓練邏輯思考與空
間概念。 
※認識簡單機率與風險觀念 

負責教師：蔡孟昀 
3/3、10、17、24、31 
4/7、14、21、28 
5/5、12、19、26 
6/2、9，共計 15 次 

（十五） 

羽球 

1.培養學生運動興趣，加強學生協

調性與敏捷度。 

2.養成學生終身運動習慣，增進學

生體適能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四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活動中心 

※羽毛球規則、場地介紹、基本
動作練習、實戰練習。 
※請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，自
備水、毛巾、球拍。 

負責教師：杜一聰 
3/5、12、19、26 
4/9、16、23、30 
5/7、14、21、28 
6/4、11，共計 14 次 

（十八） 
熱舞 

1.藉由跳舞熟悉肢體律動與運用

方式，增強體能肌耐力及柔軟度。  

2.增進跳舞的正確態度及觀念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四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2樓諮商室 

※在節奏分明的情境感受奔放
的肢體律動，激發明星潛能的
舞蹈運動。 
※請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，自
備茶水與毛巾。 

負責教師：周麗瑜 
3/5、12、19、26 
4/9、16、23、30 
5/7、14、21、28 
6/4、11，共計 14 次 

（十九） 
疊杯運動 

1.運用雙手『上疊、下收』運

動程序，訓練孩子手眼協調與

反應力。 

2.培養學生多元才藝。 
 

※2/17-5/29，星期四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110 教室 

※花式、遊戲、趣味競賽等疊杯
課程。 
※學員可自備用具或請教練代
購。 

負責教師：葉芯卉 
3/5、12、19、26 
4/9、16、23、30 
5/7、14、21、28 
6/4、11，共計 14 次 

（二十） 

溜冰 

訓練學生肢體協調與平衡感。 

培養團體合作經驗，養成休閒運動

習慣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四 
16：00-17：3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操場 

※花式、遊戲、趣味競賽等溜冰
課程。 
※學員可自備鞋具或請教練代
購。 

負責教師：蕭佩芳、蕭佩容、李亭誼 
3/5、12、19(3/26 教師帶隊比賽，停課一次) 
4/9、16、23、30 
5/7、14、21、28 
6/4、11，共計 13 次 

A-1 表-家長留存 

《背面尚有簡章》 



肆、注意事項 

一. 收退費基準： 

1.收費： 

(1)課後社團活動收費計算公式：鐘點費乘以服務總節數除以零點七再除以學生數(一節 40 分鐘)。若參加總人數未滿十五人，收費以十五人計，

若超過十五人，則依實際人 數辦理；除特殊原因外，以不超過二十五人為原則，並得視兒童人數採混齡編班。游泳社團收費人數不足十人時，

得以十人為計算基準。 

(2)學校課後社團活動經費本使用者付費之原則，由參加該課後社團之學生平均分攤，且需事前取得家長同意，並且以「代收代付」方式，納入

學校公庫專款專用，其管理及支用依據校內會計相關法規。 

(3)學費開學後由家長帳號直接扣款。學費依報名人數多寡來計算。 

2.退費：學生收費用以支應活動指導費，並採參與人員平均分攤原則，除不可抗力之原因(颱風或學校宣布停課) 外，凡因個人事由請假或缺課

不予退費，連續請長假三次以上、或因病與轉學而無法上課需中途退出，須檢附證明提出申請，按比例退費，已購置材料者，發給材料，退費

事宜一律於課程結束結算。 

二. 因授課講師人力有限，各育樂營皆有名額限制，超出預定名額以電腦抽籤決定錄取學生，並於校網公告與發結果通知；請家長務必審慎考慮，

避免開班後中途退出，影響開班之運作與學生權益，若報名錄取後、上課後中途退出或請假，將影響此後學生報名育樂營之權益，此外學生於

上課期間不遵守教室規則，嚴重影響他人的學習權益，經老師多次規勸仍不改進，則本校有權請該生退班，按比例退費。 

三. 開課後，不能來上課的學生請務必要請假，請假請撥負責教師電話或 599-2895 轉 820、824 活動組。 

四. 已確定停課日期，費用皆已扣除：溜冰-3/24(四)教練帶隊比賽停課； 4/2(四)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假期停課。 

五. 請家長務必注意各項育樂營、社團或其他活動的上課時間，避免重複報名同時段的課程，感謝您的配合。 

六. 請家長留存本表(A 表)上課資訊，不再另行通知。第一次上課請先至操場司令台前集合，此後上課即直接至上課地點。上課期間進行門禁管制，

家長請換證後方可進入校門。放學時，各育樂營會將學生帶至正校門，請家長務必於正校門等候，準時接送 貴子女，以策安全，切勿進入校園，

感謝您的配合。 

 

(二十一) 
籃球(初階班) 

1.訓練學生肢體協調與平衡感。 

2.培養團體合作經驗。 

※2/17-5/29，星期五 
13：30-15：00 
一次 2堂課 
※地點：活動中心 

※籃球規則、場地介紹、基本動
作練習、實戰練習。 
※請穿著運動服裝與運動鞋，自
備茶水、毛巾。 

負責教師：A 班-黃清榮、B班吳孟欣 

3/6、13、20、27 
4/10、17、24 
5/1、8、15、22、29  
6/5、12，共計 14 次 


